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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社團法人台北縣保母協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托 育 媒 合 記 錄 表        地區：      區
	委託者姓名
	
	性別
	□1.男  □ 2.女
	職業
	

	地   址
	      鄉(鎮)      路（街）     段       巷      弄      號      樓    

	可接受路段範圍
	

	電   話
	日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夜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 其它需求
	

	送托幼兒

年齡及人數
	共        人
	□1.     歲      月；性別: □1.男    □2.女

□2.     歲      月；性別: □1.男    □2.女

□3.尚未出生→預產期：   年   月生產→    月托育

性別: □1.男   □2.女  □3.不確定



	
	可接受保母托育人數
	□ 1人    □ 2人   □ 3人    □ 4人  □ 不拘

	托育方式
	□1.到保母家托育------→□(1)家長接送       □(2)保母接送   

 □2.到宅托育   

 □3.到宅坐月子服務

	托育時間
	 □1.日托     □2.全日托   □3.半日托    □4.臨托→時間：              

	資料來源
	□1.親友介紹 □2.保母介紹 □3.本會文宣資料 □4.本會網站  □5.媒體

□6.政府單位□7.民間福利機構□8.醫療單位  推薦 □9.其他（        ）   

	         填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/   /     

	（依優先順序填寫）

推  薦  保  母
	1.本會會員 

2.社區保母
	姓   名
	電    話
	路     段
	目前托育人數
	可再托育人數
	推薦原因

（可複選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推薦原因代號：1.優良保母  2.距離近  3. 目前無收托幼兒  4.保母有經濟需求

	（續填附件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/   /     

	媒合結果
	轉介後1週：

□1.成功→保母姓名：         
□2.不成功

□3.尚未確定（未聯絡）
	原因及處遇：

	         填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/   /     


註：媒合作業應於接到家長委託電話後，立即於本會網頁公開訊息，並將訪視員推薦之保母名單，於本會網頁中公告；媒合成功後，二週內應將媒合結果登錄於「全國保母資訊網」 
附件一








